望城区2019年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
	专项名称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专项属性
	延续专项(   新增专项□√    

	部门名称
	望城区住房保障局
	资金总额（万元）
	900

	部门相应职能职责概述
	负责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的指导、监督、协调、服务；项目申报、资金争取，确保目标任务的完成；迎接审计、巡查等相关检查；按时完成保障对象审批、分配、管理、维护、租赁补贴发放等工作。

	专项立项
依据
	望发改投[2012]132号、望发改投[2014]6号、望发改投[2013]258号、望发改投[2013]105号

	专项实施进度计划
	专项实施内容
	计划开始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1、完成政府投资公租房项目的维修、改造及日常管理。
	2019年3月
	2019年12月

	
	2、租赁补贴发放
	2019年4月
	2019年12月

	
	3、向相关乡镇（街道）和社区发放保障对象资格审批和保障房源管理工作经费，组织住房保障工作会议、业务培训，印制审批表、制作公示栏，对住房保障政策进行宣传等
	2019年1月
	2019年12月

	
	
	
	

	专项长期绩效目标
	确保公租房正常运行、租赁补贴及时发放，保障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使中央、省、市、区的住房保障政策精神得到有效的执行和贯彻

	专项年度绩效目标
	保障政府投资公共租赁住房的正常使用，租赁补贴及时发放到位。为2019年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保障对象资格审批、保障房源管理、检查考核等有关工作提供经费支持

	专项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2539套公共租赁住房的维修、改造及日常管理1000万元。租赁补贴发放700户、2800人，发放金额约240万元；完成2019年度住房保障日常工作。
	2891套、100%
	　

	
	
	质量指标
	维修、改造实行预算、立项、竣工验收、财政结算符合国家建筑质量标准，保障对象资格审查按照《长沙市望城区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和运营管理暂行办法执行》；资金有效使用、合格。
	100%
	　

	
	
	时效指标
	按进度及时拨付资金。　
	按进度及时拨付资金。　100%
	　

	
	
	成本指标
	不超预算。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拉动固定资产投资，促进GDP增长。　提高保障效率。
	1350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为本区城镇低收入以及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以及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大学生等住房保障群体提供保障房源。　
	100%
	　

	
	
	生态效益指标
	　节约土地，节能减排。提高保障效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为本区城镇低收入以及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以及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大学生等住房保障群体提供保障房源。　
	10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应保尽保。　
	100%
	　

	专项实施
保障措施
	《长沙市望城区2018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及棚户区提质改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沙市望城区公共租赁分配和运营管理暂行办法》，区长办公会议纪要【2013】49号

	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业务科室
	年   月   日 

（盖章）                                                       

	
	预算科
	                                                                                年   月   日
（盖章）

	
	绩效评价科
	 年   月   日
（盖章）


填报人：潘为
         联系电话：88068928
         填报日期：2019年3月4日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填报说明

一、专项基本信息
1、年度：填写编制部门预算所属的年份或申请使用专项资金的年份。如2013年编制2014年部门预算，填写“2014年”；2013年执行中申请本年度专项资金，则填写“2013年”。
2、填报单位（盖章）：加盖具体填报单位公章。
3、专项名称：按规范的专项名称内容填报，与部门预算专项名称一致。
4、专项属性：分为延续专项和新增专项，在所选专项后面的“□”中划“√”。
5、部门名称：填写专项主管部门（一级预算单位）全称。
6、资金总额：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总额。
7、部门相应职能职责概述：简要描述本部门与该专项有关的职能职责。
8、专项立项依据：各级党委、政府有关政策性文件和决议等。
9、专项实施进度计划：针对专项特点设定分阶段的专项具体实施内容，并分别填写计划开始时间和计划完成时间。
二、专项绩效目标
1、专项长期绩效目标：描述专项整个计划期内的总体产出数量、质量、时限和成本以及专项计划达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等。
2、专项年度绩效目标：根据专项的特性和具体实施内容，对专项在本年度的产出数量、质量、成本、时效及专项计划达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进一步细化，形成具体可衡量的目标任务。
三、专项年度绩效指标
专项年度绩效指标是对专项年度绩效目标的细化和量化。预算部门根据专项的实际情况从表中所给参考的方面或其他方面，设定绩效指标，并尽可能量化。
1、产出指标：反映预算部门根据既定目标计划完成的产品和服务情况。可进一步细分为：数量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完成的产品或服务数量；质量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达到的标准、水平和效果；时效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成本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所需成本，分单位成本和总成本等。
（1）指标内容：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将细分的绩效指标确定为具体内容。
（2）指标值：对指标内容确定具体值，其中，可量化的用数值描述，不可量化的以定性描述。
（3）备注：其他说明事项。
2、效益指标：反映与既定绩效目标相关的、预算支出预期结果的实现程度和影响，包括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等。
“指标内容”、“指标值”、“备注” 栏填写参照“产出指标”中的相应内容。
四、专项实施保障措施
为确保专项实施而制定的制度和措施，如成立的专门管理机构、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管理办法、工作措施（方案、规划）等。
